
商学院 

关于举办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

2021 年度“优秀宿舍长”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

为加强和改进宿舍文明建设，鼓励住宿学生自觉、主动参与宿舍管理，

在学生中树立典型，表彰先进，学院决定开展“优秀宿舍长”评选表彰活

动。通过评选表彰活动，进一步提高在校住宿学生的宿舍安全意识，提高

宿舍凝聚力，丰富宿舍文化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高，营造良好的校

园宿舍生活环境。 

一、评选时间 

2021年 11月 25日—12月 1日 

二、 评选对象 

具有学籍的商学院在校本研宿舍宿舍长 

三、 评选工作小组 

组长：张倩 

副组长：赵杰 

成员：郭建荣、鲁莹、钱思、马珂、李佳昕、郭馨远、邢佳媛、李嘉

伟、杜美涵、冯可馨 

四、评选原则 

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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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选名额 

优秀宿舍长共计表彰 15人。其中本科生 10人，研究生 5人。 

六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申请人须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本年度学习成绩合格，无不及格现象。 

（二）具体条件 

1、宿舍长工作积极主动，责任心强，能够自觉维护宿舍管理制度，协

助辅导员和宿管老师做好宿舍管理工作。宿舍卫生成绩位居前列。 

2、宿舍长学习成绩优良，并且重视宿舍学风建设，能够引导带领宿舍

成员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。 

3、宿舍长能够积极传达并落实宿舍安全教育工作、“四反两治”专项

治理工作，带领宿舍成员进一步加强安全稳定防范意识。 

4、宿舍长能够精心创建宿舍文化，带领宿舍成员创建健康向上、符合

时代主题和大学生特点的宿舍文化。宿舍内部团结和睦，宿舍成员凝聚力

强。 

5、宿舍长能够引导宿舍成员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，在宿舍内开展疫

情防控知识宣传，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正面引导。 

七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宣传阶段（11 月 25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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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学院网站、各年级公布评选办法，让学生广泛了解评选活动，关

注并参与活动。 

（二）报名阶段（11 月 25日至 11月 29 日） 

1．根据优秀宿舍长评选条件，可以自己申请或组织推荐； 

2. 申请人或推荐人按要求填写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2021年“优秀宿

舍长”申请（推荐）表（见附件），内容需真实，符合评选要求。 

3.请于 11月 29日 11:00前将填好的申请（推荐）表发送到邮箱

sxyshhb2021@163.com，宿舍全体成员、班级签好字的纸质版申请（推荐）

表交到商院楼 107。 

（三）评审阶段（11 月 30日至 12月 1 日） 

1、学院学生组织系统依照评选条件进行申报材料初审。 

2、学院“优秀宿舍长”评审工作小组按照评选条件对申报人进行投票推

荐，确定最终获奖人。 

3.评选结果于 12月 1日在学院网站和商学院一层大厅宣传栏公示。公

示期间接受学生意见，公示期无异议结果生效。 

八、表彰奖励 

学院将在良乡校区文体馆举行的 2021表彰大会暨纪念“一二.九”运动

合唱比赛上，现场表彰“优秀宿舍长”，颁发证书和奖品，并在学院网站、“商

院之家”微信公众号、学院宣传栏进行广泛宣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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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相关事项 

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“优秀宿舍长”评选活动，是加强商学院学生思想

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，是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。

各班应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，主动挖掘典型。学院将以这次评选活动为

契机，加强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，为广大学生树立榜样，营造学先进、

赶先进、当先进的良好氛围，激励学生成长成才。 

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。学院在评选过程中，会增强透明度，保证评选

工作的公平、公正和公开，切推选出最优秀的候选人，真正选出让同学们

信服，经得起公众舆论评价，具有典型意义的学生。 

加强宣传，扩大影响。学院会充分利用网站、平台、展板、宣传栏、

海报等载体广泛宣传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。要把评选推荐“优秀宿舍长”与培

育、树立当代大学生典型有机结合起来，充分发挥优秀学生典型在学生全

面健康成长中的引领示范作用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


